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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一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造成严重

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擅自携带枪支、 弹药进入公共场所的；
（二） 将枪支、 弹药借给他人使用的；
（三） 枪支、 弹药丢失、 被盗、 被骗的；
（四） 示枪恫吓他人或者随意鸣枪的；
（五） 因管理使用不当， 造成枪支走火的。
１４５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械、 警具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４６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车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警车停放在餐饮、 休闲娱乐场

所和旅游景区， 造成不良影响的， 应当从重处分。
警车私用造成交通事故并致人重伤、 死亡或

者重大经济损失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７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工作时间或者工作日中午饮酒， 经批评

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 承担司法办案任务时饮酒的；
（三） 携带枪支、 弹药、 档案、 案卷、 案件材

料、 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密载体饮酒的；
（四） 佩戴检察标识或者着司法警察制服在公

共场所饮酒的；
（五）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１４８ 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归，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９ 违反有关规定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公开发

表个人意见或者进行评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０ 有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 应当视具

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七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５１ 生活奢靡、 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２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造成不良影

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 教养关系、 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

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１５３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在公共场所有不当

行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４ 实施、 参与或者支持下列行为的， 给予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卖淫、 嫖娼、 色情淫乱活动的；
（二） 吸食、 注射毒品的。
组织上述行为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５ 参与赌博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在工作时间赌博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 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组织赌博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５６ 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行为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

开除处分。

第三章　 附　 　 则

１５７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１５８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颁布施行的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

行） 》 同时废止。
本条例颁布前， 已结案的案件需要进行复查、

复核的， 适用当时的规定。 尚未结案的案件， 如

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不认为是违纪， 而本条例认

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如果行为发

生时的规定认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
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１７１

P007
“一个月内”改为“30 日内”

P008
  必背法条提示项下应当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  [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 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P009
   必背法条提示项下应当为：《民法典》第七条  [ 诚信原则 ]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民法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P001
    此处的“作品”应为“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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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
  必背法条提示项下应当为：《民法典》第十六条 ［胎儿利益的保护］涉及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P011
  此处应当为：《民法典》继承编所称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P012
  下划线处括号内应当为“《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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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6
   括号中的“《民法总则》”应改为“《民法典》”。

P017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改为“《民法典》”。

P016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改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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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8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30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32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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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4
    此处的“《合同法》第 185 条”应当为“《民法典》第 657 条”

P037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38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39
    此处改为：《民法典》将“乘人之危”并入“显失公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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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
   此处改为：《民法典》将“乘人之危”并入“显失公平”之中。

P043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41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40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

权消灭。本题中，孟某 2017 年 3 月 10 日方知玉佩为赝品，除斥期间为 90 日，即至 2017

年 6 月 8 日届满。故 D 项不正确，当选。

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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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9
   此处应当为“系《合同法》第 52 条第（三）项的表述；《民法典》第 146 条的表述系‘虚

假的意思表示’。

P050
   此处的“居间合同”应当为“中介合同”。

P051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45
  此处的“《民法典草案》”应当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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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5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57
   此处的“《物权法》第 202 条”应当为“《民法典》第 419 条”

P057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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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0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64
   此处的“物权法”应当为“物权法律制度”。

P065
   此处的“《民法总则》”应当为“《民法典》”。

P069
   此处的“物权法”应当为“物权法律制度”。

P076
  此处的“《物权法》第 46 条”应当为“《民法典》第 24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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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
   此处的“本人意思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应当为“本人意思违反法律或违背公序良俗

的除外”。

   此处需特别注意：无因管理部分所有题目，第四个构成要件一并增加“违反法律”这

一要件。

P129
   此处的“连带”应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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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5
   此处的“连带保证人”应为“一般保证人”

P151
   这里的两处“生效”应当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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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4
   此处的“连带责任保证”与“（连带）保证”均应为“一般保证”。

P160
   以下两处中的“合同法”均应当为“《民法典》合同编”。

P160
   A 项考查不定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 6 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

用书面形式，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本题中，冯某与张某口头约定将

一处门面房租给张某，但租期为 2 年。因此，二者间的租赁合同不属于不定期租赁合同。

故 A 项错误，不当选。

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

P160
    红框里的文字改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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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
   专题三十九取消“居间合同”这一说法，全部改为“中介合同”。

    右列的“《合同法》第 61 条”应当为“《民法典》第 510 条”。

P171
   删除这两处“妨碍技术进步”。

P180
   该市晚报未经甲（肖像权人）同意，使用、公开甲的肖像，构成肖像权侵权。故 B 项错误，

不当选；D 项正确，当选。

   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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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1
  此处的法律依据应当为《民法典》第 1082 条的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 1 年内

或中止妊娠后 6 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的，或法院认为确有

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P185
  A 项考查可撤销婚姻。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

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题中，甲受乙威胁而结婚，

享有婚姻撤销权，可以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1 年内请求撤销该婚姻，而非结婚登记之日，

故 A 项说法错误，当选。

 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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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4
  以下两处的“侵权责任法”应当为“侵权责任法律制度”。

zx 以下

P191
  此处的法律依据应当为《民法典》第 1091 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 重婚；2.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 实施家庭暴力；4.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5. 有其他重大过错。

P211
   标记处全部改为“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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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1
   划线处全部改为“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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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6 
   此处的“多，AC”改为“单，C”。

P228
   此处的“多”改为“单”。

P237
   此处的“AB”改为“AD”。

P237
   此处的“BCD”改为“ABCD”。

P230 
   红框里的字母改为：ABCD。


